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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菜市场光鲜亮丽的食品，
买回家却“灰头土脸”，不是食品
本身“变脸”快，而是“生鲜灯”在
作祟。“灯光下看着鲜亮的肉，等
到收银台结账的时候却发现颜
色黯淡了不少。”经常买菜的刘
倩告诉记者，现在她买肉买菜的
时候，都要拿到自然光下查看一
下才放心。

12月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公布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
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正
式施行，其中第七条规定：销售
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
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
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
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
知，明确提出禁止使用“生鲜
灯”，如有违反且拒不改正者，
将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

12月1日上午，记者走访我
市多家商超和菜市场看到，多数
商家已换上白色光源的灯，极个
别摊位商家还在使用“生鲜灯”。

“生鲜灯”消失
尽显食物本色

当天，记者在运河区解放西
路同天购物中心超市内看到，
在鲜肉区的柜台内，一根根白
色灯管将摆放的各种肉类照
得清清楚楚。白光下的每块肉
都呈现出淡红色的自然颜色。
没有了“生鲜灯”的“加持”，消
费者挑选商品的时候反而更
加放心。“商家卖得清清楚楚，
我们自己也买得明明白白。”
正在柜台前挑选鸡肉的孙先
生说。

随后，记者在紧邻鲜肉区的
一侧看到，角落的柜台里同样摆
放着不少鲜肉，柜台上方悬挂着
三盏红色灯罩的照明灯。记者走
近后看到，灯罩内安装的是白色
光源的灯泡，发出的光也没有改
变食物本身的颜色。记者在超市
内转了一圈发现，无论是鲜肉
区、蔬菜区、水果区还是熟食、面
点的柜台里，都没有“生鲜灯”的
踪迹。

在新华区维明路鼓楼上城
小区附近的一家肉类销售店铺
内，记者看到柜台上摆放的肉和
店内悬挂的肉都没有任何灯光
照射，消费者可以真实地看到肉

本身的颜色。
同样，在运河区北大院疏

导菜市场内有不少商家的摊位
上也没有安装“生鲜灯”进行照
射。“卖的食物新鲜不新鲜，不
能靠用‘生鲜灯’来迷惑顾客，
做买卖要靠品质。”一位店主告
诉记者。

曾用“生鲜灯”的摊位
已改成正常灯光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
施前，记者走访了几家菜市场
和超市，查看“生鲜灯”使用情
况。

前段时间，在新华区建设北
大街的一处菜市场内，记者刚刚
走进菜市场大门，就看到市场内
不少摊位上在“生鲜灯”的照射
下一片红彤彤的。在一家店内，
一筐筐摞放整齐的鸡蛋上悬挂
着一盏“生鲜灯”。不远处的一家
销售凉菜的柜台内，红白相间的
灯带也将下方的凉菜照得无比
鲜亮。

在这个菜市场内，记者在水
果、蔬菜、肉类等不少摊位上都
发现了“生鲜灯”的踪迹。有的肉

类柜台内，不但悬挂着圆形的
“生鲜灯”，还装有红白光的灯
带，在红紫色的灯光照射下，柜
台内摆放的肉看着红亮而紧
实，显得格外诱人。“这种灯光
太迷惑人了，灯光下显得肉很
新鲜。”正在挑选牛肉的马女士
说。

在新华区建设北大街与维

明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超市
内，记者看到摆放蔬菜和水果
的区域是正常灯光照射。但是
在肉类销售的区域，明显可以
看出灯光颜色发生了变化，肉
类柜台前的地面都被照成了粉
红色。虽然没有悬挂各种“生鲜
灯”，但是记者发现肉类柜台上
方安装有射灯，照射出的光源

是粉红色。柜台内的肉在灯光
下看着很新鲜。

12月1日上午，记者再次来
到之前曾使用“生鲜灯”的菜市
场和超市，发现绝大部分摊位已
经换上了正常光源的灯，“生鲜
灯”的身影已不多见。“现在商家
用‘生鲜灯’的少了，我们买肉的
时候也能不受干扰，挑选商品的
时候更放心了。”一位买菜的市民
说。

“生鲜灯”还可以购买

在新华区千童南大道国富
中心内，记者随机走进一家灯
具销售店内看到，店内并没有
摆放“生鲜灯”。经过记者询问，
店主在店内的一间库房里拿出
了一盏“生鲜灯”。店主表示“生
鲜灯”有红光和红白光之分，价
格也因瓦数不同从 40 元到 50
元不等。

记者在一家购物平台搜索
关键词“生鲜灯”，结果显示仍有
大量商家售卖“生鲜灯”，有的商
品宣传“专业调色、开灯见效”，
销售量高达两万多件。购物平台
上的“生鲜灯”，根据灯珠数量不
同，价格也是从十几元到百元不
等，且大多都是现货，48小时内
即可发货。

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

12月 1日起，《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中关于禁用“生鲜灯”的规
定开始实施。根据规定：违反者
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整改，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

沧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盐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科的工作人员表示，《办
法》公布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工作人员根据相关要求第一
时间向全市商户进行宣传，指
导商户及时更换符合规定的照
明设施，提醒商户规范经营。今
后，工作人员将不定期针对“生
鲜灯”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同时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
如在《办法》实施后发现相关违
法违规行为，可拨打 12315投诉
举报。

昨天起，“生鲜灯”开始禁止使用。本报记者带您到沧州市场上看一看有
啥新变化——

肉蛋菜“素颜”上市
本报记者 彭爱 马晓彤 见习记者 刘学超 摄影报道

生鲜生鲜““素颜素颜””上市上市

本报讯（记者 张倩）12月
1 日，《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正式施行。为做好《办
法》的贯彻落实，我市于 12月 1
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两
个月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专
项整治。

此次专项整治将突出“生

鲜灯”治理重点，全面消除“生
鲜灯”。聚焦蔬菜类、水果类、肉
类、禽蛋类、水产品类等生鲜食
用农产品销售的经营主体，重
点突出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
中型商超等业态，全面开展排
查工作，积极引导食品经营者
开展自查自纠，规范使用照明
灯具，劝导对不符合规定的照

明设施进行改造，主动抓好整
改，还原生鲜食用农产品的自
然本色。我市将严格按照《办
法》有关规定对“生鲜灯”等问
题整改落实不到位和群众投诉
举报的经营主体依法依规开展
监督检查，立行立改。

专项整治期间，市场监管
部门还将督促市场开办者依法

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
员，依法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严格履行入场销售者
市场自查、抽样检验等义务，市
场销售者不得采购、销售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用农
产品。

市场 监 管 部 门 还 将 对 照
《办法》要求，对食用农产品集

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履行义务情况逐条
开展检查，实现检查对象全覆
盖、问题整改全覆盖、违法行
为查处全覆盖。认真整治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突出问题，消
除食品安全隐患。对各类违法
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集中
曝光。

我市开展为期2个月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专项整治

重点整治“生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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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顾客在挑选生鲜顾客在挑选生鲜


